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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的更正公告

一、更正概述

惠特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28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惠特

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根

据信息披露相关要求，现对《公开转让说明书》已经披露的部分内容进行更正，

具体更正内容以楷体加粗形式显示。

二、本次更正涉及的内容

本次《公开转让说明书》的更正内容具体情况如下：

1、《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二、股份挂牌情况”之

“（三）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之“2、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承诺”更正披露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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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前：

自愿限售股东 限售期安排 限售股数（股）

赵玉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奚光明的配偶，自愿锁定承诺与实际控制人保持一致，即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

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同时，作为公司董事，限售安排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本次限售股数以两者的较多数量予以锁定。

4,889,250

鹏镧（安徽）

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持有涉密资质证书期间，参与挂牌交易

的股份比例不高于企业总股本的 30%，鹏镧科技据此增加锁定相应股份数，并承诺未来融资导致股本变动时，通过

办理本单位持有的股份自愿限售的方式使公司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不高于企业总股本的 30%。同时，作为公司

控股股东，限售安排遵守《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因此，本次限售股数以两者的较多数量予以锁定。

33,794,916

奚光明

根据《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持有涉密资质证书期间，参与挂牌交易

的股份比例不高于企业总股本的 30%，奚光明承诺未来融资导致股本变动时，通过办理本单位持有的股份自愿限售

的方式使公司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不高于企业总股本的 30%。同时，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限售安排

遵守《公司法》《业务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150,000

更正后：

自愿限售股东 限售期安排 限售股数（股）

赵玉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奚光明的配偶，自愿锁定承诺与实际控制人保持一致，即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

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同时，作为公司董事，限售安排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本次限售股数以两者的较多数量予以锁定。

4,889,250

鹏镧（安徽）

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持有涉密资质证书期间，参与挂牌交易

的股份比例不高于企业总股本的 30%，鹏镧科技据此增加锁定相应股份数，并承诺未来融资导致股本变动时，通过
33,79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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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本单位持有的股份自愿限售的方式使公司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不高于企业总股本的 30%。同时，作为公司

控股股东，限售安排遵守《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因此，本次限售股数以两者的较多数量予以锁定。

奚光明

根据《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持有涉密资质证书期间，参与挂牌交易

的股份比例不高于企业总股本的 30%，奚光明承诺未来融资导致股本变动时，通过办理本单位持有的股份自愿限售

的方式使公司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不高于企业总股本的 30%。同时，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限售安排

遵守《公司法》《业务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150,000

安徽惠聚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

和两年。
2,173,000

2、《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二、股份挂牌情况”之“（三）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

愿锁定的承诺”之“3、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更正披露如下：

更正前：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是否为

董事、监

事及高

管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一

致行动

人

是

否

为

做

市

商

挂牌前

12 个

月内受

让自控

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的股

份数量

（股）

因司法

裁决、

继承等

原因而

获得有

限售条

件股票

的数量

（股）

质押

股份

数量

（股

）

司法冻

结股份

数量

（股）

本次可公开

转让股份数

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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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鹏镧（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48,061,500 73.73% 否 是 否 0 0 0 0 14,266,584
2 赵玉 6,519,000 10.00% 是 是 否 0 0 0 0 1,629,750
3 奚光明 4,200,000 6.44% 是 是 否 0 0 0 0 1,050,000
4 安徽惠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59,500 5.00% 否 是 否 0 0 0 0 1,823,166
5 黄小飞 3,150,000 4.83% 是 否 否 0 0 0 0 787,500

合计 - 65,190,000 100.00% - - - 0 0 0 0 19,557,000

更正后：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是否为

董事、监

事及高

管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一

致行动

人

是

否

为

做

市

商

挂牌前

12 个

月内受

让自控

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的股

份数量

（股）

因司法

裁决、

继承等

原因而

获得有

限售条

件股票

的数量

（股）

质押

股份

数量

（股

）

司法冻

结股份

数量

（股）

本次可公开

转让股份数

量（股）

1 鹏镧（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48,061,500 73.73% 否 是 否 0 0 0 0 14,266,584
2 赵玉 6,519,000 10.00% 是 是 否 0 0 0 0 1,629,750
3 奚光明 4,200,000 6.44% 是 是 否 0 0 0 0 1,050,000
4 安徽惠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59,500 5.00% 否 是 否 0 0 0 0 1,086,500

5 黄小飞 3,150,000 4.83% 是 否 否 0 0 0 0 787,500
合计 - 65,190,000 100.00% - - - 0 0 0 0 18,82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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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与业务相关的关键

资源要素”之“（三）公司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业务许可资格或资质”之“其他

情况披露”更正披露如下：

更正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设立专门部门对资质进行管理，针对即将到期的资质证书，公司及时提交复审，预

计展期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1、公司即将到期资质的续期情况

公司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已完成续期，取得证书：

序号 资质名称 注册号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贰级
D234026963

安徽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2025年 3月 31日 2029年 10月 30日

2、公司持有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情况

公司对照《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之“四、新三板挂牌企业申请（保持）

集成资质的审查原则”的相关要求，采取以下规范措施：

序号 审查原则要求 对应规范措施

1

企业参与挂牌交

易的股份比例不

高于企业总股本

的 30%

（1）公司全体股东股份锁定情况如下：

①控股股东鹏镧科技对其所持 3,379.49万股股份予以限售；

②实际控制人奚光明对其所持 315.00万股股份予以限售；

③股东赵玉对其所持 488.93万股股份予以限售；

④股东惠聚合伙对其所持 143.63万股股份予以限售；

⑤股东黄小飞对其所持 236.25万股股份予以限售。

以上锁定股份合计 4,563.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即公

司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30%。

（2）公司控股股东鹏镧科技、实际控制人奚光明已出具承诺：

若公司未来融资导致股本变动时，通过办理本人/本单位持有的

股份自愿限售的方式使公司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不高于

企业总股本的 30%。

2
企业控股股东不

变

公司控股股东鹏镧科技已出具承诺：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持

有涉密资质证书期间，保持控股股东地位不发生变化；

公司实际控制人奚光明已出具承诺：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持

有涉密资质证书期间，保持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发生变化。

3
企业股东不得向

外籍自然人、外

目前公司股东不存在外籍自然人、外资机构或身份不明确人

员、机构；公司全体股东已出具承诺，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



公告编号：2025-002

资机构或身份不

明确的人员、机

构转让股份

持有涉密资质证书期间，不向任何外籍自然人、外资机构或身

份不明确人员、机构转让股份。

4
企业信息披露应

当符合国家保密

管理有关规定

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

质管理办法》及公司内部制度对本次挂牌所披露的信息进行了

审核，公司保证将规范进行信息披露，确保信息披露符合国家

保密管理相关规定，并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持有涉密资质证

书期间，持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保证信息披露符合国家有关

保密管理规定。

5

企 业 持 股 5%
（含）以上的股

东发生变化前，

应当向保密行政

管理部门申报

公司及全体持股 5%以上的股东已出具相应承诺：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拟发生变化的/自身持股情况拟发生变化的，包括

但不限于股权转让、赠予、质押等情形，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及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要求，及时向国家保密行政管

理部门进行申报，经审批同意后，再进行后续变更手续。

6

企业制定控制方

案，保证持有涉

密 资 质 证 书 期

间，符合上述条

件要求

公司制定了《关于在持有涉密资质期间维持涉密信息系统

集成资质的控制方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采

用自持股份自愿限售方式使公司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不

高于企业总股本 30%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

具控股股东地位、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发生变化的承诺；公司全

体股东已出具不向外籍自然人、外资机构或身份不明确的人

员、机构转让股份的承诺；公司确认本次挂牌披露文件中信息

披露符合国家保密管理相关规定，并承诺挂牌后遵守国家保密

规定；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发生变化前向保密行政管理部门

进行申报。

通过前述控制方案及相应措施，保证公司持有涉密资质证书期

间，符合相关要求。

更正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设立专门部门对资质进行管理，针对即将到期的资质证书，公司及时提交复审，预

计展期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1、公司即将到期资质的续期情况

公司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已完成续期，取得证书：

序号 资质名称 注册号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贰级
D234026963

安徽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2025年 3月 31日 2029年 10月 30日

2、公司持有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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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照《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之“四、新三板挂牌企业申请（保持）

集成资质的审查原则”的相关要求，采取以下规范措施：

序号 审查原则要求 对应规范措施

1

企业参与挂牌交

易的股份比例不

高于企业总股本

的 30%

（1）公司全体股东股份锁定情况如下：

①控股股东鹏镧科技对其所持 3,379.49万股股份予以限售；

②实际控制人奚光明对其所持 315.00万股股份予以限售；

③股东赵玉对其所持 488.93万股股份予以限售；

④股东惠聚合伙对其所持 217.30 万股股份予以限售；

⑤股东黄小飞对其所持 236.25万股股份予以限售。

以上锁定股份合计 4,636.9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13%，

即公司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28.87%。

（2）公司控股股东鹏镧科技、实际控制人奚光明已出具承诺：

若公司未来融资导致股本变动时，通过办理本人/本单位持有的

股份自愿限售的方式使公司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不高于

企业总股本的 30%。

2
企业控股股东不

变

公司控股股东鹏镧科技已出具承诺：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持

有涉密资质证书期间，保持控股股东地位不发生变化；

公司实际控制人奚光明已出具承诺：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持

有涉密资质证书期间，保持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发生变化。

3

企业股东不得向

外籍自然人、外

资机构或身份不

明确的人员、机

构转让股份

目前公司股东不存在外籍自然人、外资机构或身份不明确人

员、机构；公司全体股东已出具承诺，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

持有涉密资质证书期间，不向任何外籍自然人、外资机构或身

份不明确人员、机构转让股份。

4
企业信息披露应

当符合国家保密

管理有关规定

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

质管理办法》及公司内部制度对本次挂牌所披露的信息进行了

审核，公司保证将规范进行信息披露，确保信息披露符合国家

保密管理相关规定，并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持有涉密资质证

书期间，持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保证信息披露符合国家有关

保密管理规定。

5

企 业 持 股 5%
（含）以上的股

东发生变化前，

应当向保密行政

管理部门申报

公司及全体持股 5%以上的股东已出具相应承诺：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拟发生变化的/自身持股情况拟发生变化的，包括

但不限于股权转让、赠予、质押等情形，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及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要求，及时向国家保密行政管

理部门进行申报，经审批同意后，再进行后续变更手续。

6

企业制定控制方

案，保证持有涉

密 资 质 证 书 期

间，符合上述条

件要求

公司制定了《关于在持有涉密资质期间维持涉密信息系统

集成资质的控制方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采

用自持股份自愿限售方式使公司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不

高于企业总股本 30%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

具控股股东地位、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发生变化的承诺；公司全

体股东已出具不向外籍自然人、外资机构或身份不明确的人

员、机构转让股份的承诺；公司确认本次挂牌披露文件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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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符合国家保密管理相关规定，并承诺挂牌后遵守国家保密

规定；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发生变化前向保密行政管理部门

进行申报。

通过前述控制方案及相应措施，保证公司持有涉密资质证书期

间，符合相关要求。

4、《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六节 附表”之“三、相关责任主体作出的重

要承诺及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更正披露如下：

更正前：

承诺主体名称
鹏镧科技、奚光明、黄小飞、赵玉、余汉全、王奇、张

传月、吴海涛、蒋宏伟、乔杰、张启龙、张宝俊、王赛

承诺主体类型

□申请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本次申请挂牌的主办券商及证券服务机构

√其他

承诺事项 股份增持或减持的承诺

承诺履行期限类别 长期有效

承诺开始日期 2025年 3月 10日
承诺结束日期 无

承诺事项概况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玉

（1）本人/本企业在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

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公司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

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

满一年和两年；

（2）除遵守前述锁定期外，本人/本企业还将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股票交易限制的

规定。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挂牌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

定。如本人/本企业未来依法发生任何增持或减持公司股

份情形的，本人/本企业将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

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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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

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挂牌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如本人

未来依法发生任何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情形的，本人将

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承诺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愿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

切法律责任。

更正后：

承诺主体名称

鹏镧科技、惠聚合伙、奚光明、黄小飞、赵玉、余汉全、

王奇、张传月、吴海涛、蒋宏伟、乔杰、张启龙、张宝

俊、王赛

承诺主体类型

□申请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本次申请挂牌的主办券商及证券服务机构

√其他

承诺事项 股份增持或减持的承诺

承诺履行期限类别 长期有效

承诺开始日期 2025年 3月 10日
承诺结束日期 无

承诺事项概况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玉、惠聚合伙

（1）本人/本企业在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

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公司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

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

满一年和两年；

（2）除遵守前述锁定期外，本人/本企业还将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股票交易限制的

规定。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挂牌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

定。如本人/本企业未来依法发生任何增持或减持公司股

份情形的，本人/本企业将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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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

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

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挂牌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如本人

未来依法发生任何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情形的，本人将

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承诺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愿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

切法律责任。

三、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开转让说明书》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公司对上述更

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惠特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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